
广州校区申请借用教室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指南

PC端登录网上办理大厅 http://ehall.gdufe.edu.cn,或手机端进入“广东财经大学企业号“，打开“办事大厅“，可以发起广州校区多媒体教室使用申请。

本事务流程共有 6个办事节点：

申请人申请——学院审批/团委审批/宣传部审批/招考处审批/就业指导中心审批/二级部门领导审批——教务处审批——后勤处审批——教育技术

中心审批——通知楼宇管理员检查多媒体设备——申请人确认——结束（若使用空调后勤办要审批）

1 填写申请表

1.1 PC 端

（1）进入网上办事大厅后，点击搜索框，输入“广州校区多媒体教室使用申请”，可见“广州校区多媒体教室使用申请”图标。

（2）单击“广州校区多媒体教室使用申请”图标，打开办事流程说明对话框。请认真阅读“事务详情”的说明，详细了解该办事流程的制度规定、提

交材料、需填写内容说明、办事流程等注意事项。



（3）点击“打开”按钮，打开“广州校区多媒体教室使用申请”的申请表单。请如实填写表单内容。前面标记“*”号的为必填项，不能为空。

注：申请人的姓名、学号、学院、专业、班级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从教务管理系统读取。如个人基本信息有误，请联系相关负责人修改。否则，

由于个人信息不真实，带来的一切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
（4）填写确认无误后，点击右上角“办理”按钮，打开“处理文档”对话框。

申请人提交申请后，默认提交到下一个流程节点审批。



如果需将申请表单内容抄送给相关人员，单击“抄送”右边的 图标，在“用户选择”中选择需抄送人员姓名（具本操作同上）。

如不需要立刻提交，需把填写的表单进行暂时保存，则点击“暂存文档”按钮，弹出“确认暂存文档”消息框。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，弹出“保存草稿成

功！”消息框，再点击“确定”。则将申请表单进行暂时保存。

注：在“工作台”的“我的申请”找到暂存的申请表单。

（5）点击“办理完成”按钮，弹出“提交成功”消息框，说明已成功将申请提交给下一个节点审核。



提交后，在“工作台”的“已办事项”栏目中会出现提交过的申请，点击“关注”，可以将此申请进行重点关注。

提交后，在“我的申请”或“已办事项”中点击打开申请表单，点击表单左上角的“查看审批日记”，可以查看申请的审批记录，以查看事务进展。

1.2 移动端

（1）进入“广东财经大学企业号“，打开“办事大厅“。



（2）在搜素框搜索“多媒体教室”，点击“搜索”，打开“广州校区多媒体教室使用申请“。

（3）打开“广州校区多媒体教室使用申请”的申请表单。请如实填写表单内容。前面标记“*”号的为必填项，不能为空。

注：申请人的姓名、学号、学院、专业、班级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从教务管理系统读取。如个人基本信息有误，请联系相关负责人修改。否则，

由于个人信息不真实，带来的一切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


（4）填写确认无误后，按业务选择对应下一审批环节，选择后点击 “办理完成”按钮，确认提交流程。

.

如不需要立刻提交，需把填写的表单进行暂时保存，则点击“暂存文档”按钮。

（5）已提交的流程，在“办事大厅”首页切换到““事务”的“已办事务”即可查阅办理详情及进度。



2 学院审批/团委审批/宣传部审批/招考处审批/就业指导中心审批/二级部门领导审批

2.1 PC 端

（1）进入办事大厅首页后，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“待办事项”。

方法一：办事大厅首页点击快捷图标“ 切换到”我的审批”

方法二：办事大厅首页点击“工作台”，在“工作台”页面中 “待办事项”栏目中需要审批的事务申请。



（2）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打开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表单。

（3）认真查看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相关附件，点击右上角“办理”按钮，打开“处理文档”对话框，在“办理意见”处填写审核意见。

点击“办理完成”按钮，当前节点审核提交申请后，默认流向下一个节点的审批人员。



（4）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，弹出文档流向提示框。

2.2 移动端

（1）进入“广东财经大学企业号“，打开“办事大厅“，打开需要进行审批的流程；

或进入“办事大厅”界面切换到“事务”，打开需要进行审批的流程。

（2）填写审批意见，如同意下一步审批则点击“办理完成”，否则回退上一环节。



3 教务处审批

（1）进入办事大厅首页后，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“待办事项”。

方法一：办事大厅首页点击快捷图标“ 切换到”我的审批”

方法二：办事大厅首页点击“工作台”，在“工作台”页面中 “待办事项”栏目中需要审批的事务申请。

（2）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打开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表单。



（3）认真查看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相关附件，点击右上角“办理”按钮，打开“处理文档”对话框，在“办理意见”处填写审核意见。

点击“办理完成”按钮，当前节点审核提交申请后，默认流向下一个节点的审批人员。

（4）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，弹出文档流向提示框。

4 后勤处审批



（1）进入办事大厅首页后，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“待办事项”。

方法一：办事大厅首页点击快捷图标“ 切换到”我的审批”

方法二：办事大厅首页点击“工作台”，在“工作台”页面中 “待办事项”栏目中需要审批的事务申请。

（2）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打开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表单。

（3）认真查看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相关附件，点击右上角“办理”按钮，打开“处理文档”对话框，在“办理意见”处填写审核意见。



点击“办理完成”按钮，当前节点审核提交申请后，默认流向下一个节点的审批人员。

（4）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，弹出文档流向提示框。

5 申请人确认



（1）进入办事大厅首页后，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“待办事项”。

方法一：办事大厅首页点击快捷图标“ 切换到”我的审批”

方法二：办事大厅首页点击“工作台”，在“工作台”页面中 “待办事项”栏目中需要审批的事务申请。

（2）点击“立即办理”，打开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表单。

（3）认真查看申请人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相关附件，点击右上角“办理”按钮，打开“处理文档”对话框，在“办理意见”处填写审核意见。



点击“办理完成”按钮，完成归档。

6 申请人事务跟踪

申请人可以查看事务办理过程审核情况。

具体操作：申请人登录网上办事大厅点击“工作台”

1、未办理完成的事务：在“工作台”的“我的申请”栏目中“查看进度”可以看到已提交在办事项。



2、已办理完成的事务：工作台—已办事项，点击“查看详情”查看。有可能您的选项卡代办事项栏目在下面，不要急，往下拉，如

图：

7 表单完成状态



8 流程图完成状态（绿色为完成，红色为当前所卡在的环节）

原始流程图：



审批完成流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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